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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环境是地球上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

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本文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主体确定、损害评估、赔偿标准

和保障措施进行了分析与探讨，以期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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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
长足进步，但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在利用自然资源与

环境的同时却缺乏对生存环境应有的尊重与保护，

不得不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对生态

环境损害的关注也越来越高。为此，我国制定了一

系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方面的制度，但目前已经建

立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主要是针对因环境污染所

造成的人身损害和直接财产损害、精神损害的赔偿，

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范围，注重

对“个人”的赔偿。缺乏对环境公益损害、间接财产

损害和环境健康损害等对“后代人”、“全人类”的赔

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要

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评价体系。完善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党的十八

大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如何贯彻好党

的十八大精神，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已成当

务之急。

１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现状

环境损害是对生态要素的损害。在我国，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一直是环境学家和法学界研究的重

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了环境损害赔偿方面
的研究。近年来，也相继出炉了一些环境损害赔偿

方面的著作，如李艳芳编著的《环境损害赔偿》［１］、

乔世明主编的《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制度》［２］，都对

环境赔偿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侵权

制度，即某种行为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污染

或破坏的后果，特定受害人所要求的损害赔偿；二是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即某种行为尚未

造成但有环境污染或破坏的高度危险，且没有特定

受害人的生态环境本身所遭受的损害的赔偿问题，

这是所谓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３］。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中，直接规定环境损害赔偿

问题的，一是《民法通则》第 １２０条，二是《环境保护
法》第 ４１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６２条，《水污染
防治法》第５５条，《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７１条、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 ６１条、《海洋环境保护
法》第 ９０条规定。这些规定简单笼统，不仅使环保
部门和人民法院在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时无具体规则

可循，许多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或不

同的法官审理时会有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而且，

民法规定与环保法规定相矛盾，给执法者思想上带

来一定程度的混乱［４］。在程序上，环境损害赔偿纠

纷在处理过程中有许多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比如

证据的收集、举证责任的规则、因果关系的认定、赔

偿额的计算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都是环境损

害赔偿必须解决的问题［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决定》指

出，要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

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对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

赔偿主体、损害评估办法、赔偿标准，是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保障。

２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近年来得到了快

速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相比，我国的制度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还不

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我国的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还存在以下问题：

（１）基础研究薄弱
生态价值是一个相对概念，难以用货币进行衡

量，且赔偿对象难以准确界定。如何科学界定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标准和对象，成为制约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全面实施的重要因素。

（２）生态环境损害的复杂性
由于环境损害发生的原因复杂，造成的环境影

响具有潜伏性和不可逆转性，而且造成的损失范围

和程度往往难以度量。如果仅仅着眼于事后赔偿，

结果肯定是得不偿失的［６］。因此，对于生态环境损

害的赔偿主体、损害评估以及赔偿标准的界定，都是

极其复杂的。

（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片面化
对于环境损害的赔偿还仅仅局限于个体赔偿，

社会化赔偿机制还没有纳入法律制度建设的轨道之

内［７］。而且即使是个体赔偿在我国仍有许多不足

之处，如有关的规定分布于不同的法律中，操作性不

强，有些还相互冲突。

３　赔偿主体

生态环境损害的是全人类的环境权益，不像财

产权或人身权有直接利害关系人，其利益主体是所

有合理享用良好适宜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包括国家、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８］。生态环境损害的实质为

因一定设施或行为而造成生态环境影响所致的他人

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的损害，因此，该设施的经营

者或行为的实施者应当成为环境损害赔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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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者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主

体，而国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是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的受益者。

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人而言，是确定的赔

偿主体。然而，在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主体方面，还存

在一些问题。例如：享有索赔权的行政机关不明确；

索赔主体单一化。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将国家作为

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第一重主体，个人、环保团体则

作为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第二重主体。国家是生态

环境损害索赔的适合主体，但国家只是一个抽象概

念，其政治、经济目的的实现需要依托适当的组织形

式，在不同的领域由具体的国家机关实现国家的职

能。

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生态环境损害索赔权，

是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履行环境保护职能的一种手

段。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环境损害索赔，一方面

必须将环境损害索赔权集中在一个合适的部门统一

行使，另一方面则应该采取陆地与海洋“分而治之”

的方式。具体来讲，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集中行使

陆地环境损害索赔权，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集中行

使海洋环境损害索赔权。

４　损害评估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技

术等手段，对生态环境损害范围、程度加以识别、量

化，进行鉴定评估其价值，为环境管理、环境司法提

供服务。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的具体业务内容可以概括为

现场取证工作（现场勘察、采样、观测、走访、座谈、

问卷等）、检测工作（环境介质及受体理化性质，有

机、无机等污染物质含量检测分析等）、专业分析判

断（通过实验、模拟、计算以及其他专业技术手段和

专家技能，完成污染来源、因果关系、环境受体、损害

量化、损失估算等工作）３个方面［９］。国内现有的环

境损害评估实践大部分局限在前两块内容。即主要

能够鉴别是否存在污染以及污染物质的含量分析，

并与相关背景值、基准值或标准值进行比较，判别是

否存在潜在的风险或损害。对于环境损害认定和量

化至关重要的因果关系判定和损害量化方面较为欠

缺，能够评估生态环境本身损害的评估机构基本上

处于缺失状态。

发达国家在健全环境损害评估制度的过程中先

后经历了从最初无人问津和阻力重重，到民怨四起

和立法风暴，到艰难探索和逐步完善，再到社会认同

和回归理性的演变过程。其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和有

限赔偿，到有效遏制和足额赔偿，再到预防为主和恢

复导向的阶段性转变。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制度必须依据各国面临的环境形

势和主要环境问题，逐步构建符合国情的环境损害

评估法律、技术和资金保障体系［１０］。因此，基于我

国当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恢复的实际需求，我国

生态环境专家呼吁，将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造成的

损失价值纳入对责任人处分、犯罪嫌疑人量刑的依

据范围，同时，将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价

值纳入建设成本中，如房地产开发、高尔夫球场的建

设等征占用林地、湿地的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损失

价值，此外还应该将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价

值作为补偿、重建的参考依据。

５　赔偿标准

环境污染是常例，但遭受环境污染之后真正能

拿到赔偿的却反而成了个例，这又是为什么呢？主

要是涉及此类案件有以下几难：起诉难，举证难，鉴

定难，赔偿难。在涉及赔偿方面，相关法律对赔偿的

范围、赔偿的标准等均没有具体的规定。关于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标准方面的立法，国家只在２００４年出
台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然而对其它

的生态环境损害标准还没有具体界定。因此，在实

践中没有相应的原则、标准、程序可循，使得环境污

染损害赔偿制度难以有 效实施。在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环境损害，造成污

染的企业也往往在一轮又一轮讨价还价之后只对具

体受害人损害做一些必要的赔偿，对公共环境的损

害很少涉及，因而赔偿额完全没有反映出实际损害

的数额。

鉴于以上原因，应对我国《环境保护法》进行修

改，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标准上升为环境保护法基

本制度的范畴，使国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

化。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损害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经

济发展区域造成的危害不同，因此应该出台与不同

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生态环境

（下转第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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